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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劳动午报》 报道， “我在

公司 2021 年年会上抽中 11 万元现

金大奖 ， 但公司拒绝向我发放 。”

夏诗澜 （化名） 说， 因对该项奖金

的性质认识不一致， 她与公司产生

争议。 法院认为， 公司在年会上提

供的抽奖奖励是激励员工的一种方

式， 属于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待遇，

公司应当按照奖励中的承诺向中奖

员工给付， 故判决公司向夏诗澜全

额支付涉案奖金。 公司不服该判决

提起上诉， 2 月 18 日， 二审法院

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员工：索要奖金遭解雇

夏诗澜所在公司是一家汽车电

子信息系统提供商 。 2020 年 8 月

28 日， 她通过网络招聘入职该公

司。 入职当天， 公司与她签订了期

限至 2023 年 8 月 27 日的 3 年期书

面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她从事前台

服务工作， 工资标准为每月 4500

元， 没有工资结构。

“我是被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的，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我工作不

积极 。 实际上 ， 公司之所以辞退

我 ， 原因是我一直要求公司支付

2021 年年会上抽中的 11 万元奖

金， 而公司不愿意支付。” 夏诗澜

说， 经她不断索要， 公司老板才同

意向她支付 2 万元奖金。 不过， 公

司很快决定解除她的劳动合同。

2021 年 4 月 25 日， 夏诗澜收

到公司向她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

知书。 次日， 她向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向她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及未支付

的 9 万元年会奖金。

仲裁庭审过程中 ， 夏诗澜主

张， 在公司举办的 2021 年年会上

她抽中了金额为 11 万元的员工大

奖， 但公司在她不断追讨的情况下

仅支付了 2 万元奖金， 剩余 9 万元

拒不支付 。 为此 ， 公司还违背事

实， 以其工作不积极为由违法解除

了她的劳动合同。

夏诗澜认为， 她抽中的员工大

奖的性质属公司发放给员工的年终

福利， 公司负有足额向她支付该笔

奖金的义务。 而公司则辩称， 涉案

奖金面向的群体是年会当晚所有的

与会人员， 并非夏诗澜主张的仅面

向内部员工的年终福利。

同时， 公司提交单位正常缴费

明细， 拟证明公司员工人数为 76

人 ， 当晚参加年会的人员除公司

76 名员工外 ， 还有 100 多名汽车

电子行业知名企业的负责人、 供应

商等。 公司称， 其发放涉案奖金的

行为应定性为赠与， 系无偿合同。

在此情况下， 公司有权按照自身的

真实意思表示撤销该赠与行为。

法院：公司应兑现奖金

结合双方陈述及相关证据， 仲

裁裁决支持夏诗澜的请求。 公司不

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 2021 年会流程细节、 微

信聊天记录显示， 公司在晚会前向

酒店发放的流程表上 ， 明确注明

11 万元奖项为员工大奖。 2021 年

年会视频显示， 在抽奖环节主持人

宣布抽取的 11 万元系针对员工的

员工大奖， 夏诗澜中奖后公司的管

理层人员上台向她颁发了该奖项。

另外网页打印件显示， 公司在

内部报纸刊登的宣传新闻上也宣称

该奖项系员工大奖， 并使用当晚的

影像资料作为宣传素材， 在业内已

造成一定的影响力。 银行交易记录

显示， 公司在年会后通过转账方式

向夏诗澜支付了 2 万元奖金。

综上， 一审法院认定夏诗澜在

公司年会上抽得 11 万元奖项属员

工大奖， 公司应支付夏诗澜奖金差额

9 万元。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律师：年会抽奖属员工福利

针对年会奖金的性质问题， 北京

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丁伟奇律师表

示， 企业在年终晚会上设立抽奖环

节， 是企业为了活跃现场气氛， 增强

到场人员的互动， 是向员工提供非法

定福利的方式之一， 其目的是为了感

谢员工一年来的辛勤付出、 激励员工

继续努力工作。 对于中奖者， 企业负

有兑现奖金奖品的义务。

丁律师说， 企业给员工提供的社

会保险 、 带薪年休假等属于法定福

利 ， 而补贴 、 奖金等属于非法定福

利。 对于非法定福利 ， 企业可以提

供， 也可以不提供。 本案中的中奖行

为属于射幸行为 ， 即俗称的 “碰运

气” 行为， 其兑现与否有赖于偶然事

件的出现， 但这种射幸行为不影响员

工福利的定性， 如果员工中奖， 企业

就应当依约兑现。

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

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

行为。 本案中， 夏诗澜所获奖金来自

中奖， 并非事先已经确定公司要将奖

金无偿给付于她。 因此， 公司所称赠

与合同不能成立， 且无权撤销。

（赵新政）

小区公共空间屡遭侵占 “共有地盘”谁做主？
据新华社报道， 在家门口的方

寸之地堆放垃圾、 摆放鞋柜， 在屋

顶建设阳光房， 在停车位自行安装

地锁……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 一

些小区的公共空间被侵占现象较为

普遍， 导致邻里间纠纷不断甚至对

簿公堂。

最受诟病的是 “门前一平方

米” 乱堆乱放。 记者发现， 在门前

摆鞋柜、 楼道堆放快递箱、 单元楼

门口摆放旧家具等现象十分常见。

一些老旧小区因为老年人住户多，

很多旧物件不舍得丢弃， 就堆放在

楼道里或者门口。

另外，大量公共空间变“私人领

地”。小区的屋顶、绿地、楼道等均属

于业主共有部分，然而近年来，屋顶

建设阳光房、 装门围楼道、 造墙围

地、乱搭乱建等将公共空间变成“私

人领地”现象并不少见。

根据民法典、 消防法等法律规

定， 侵占小区公共空间属于违法行

为， 一旦出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但在生活中， 记者发现许多居

民法律意识淡薄， 出事以后才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

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丘新颖认为， 大部分居民对专有部

分和共有部分的概念模糊， 只考虑

自己生活的便利； 一些开发商在售

楼时甚至有意引导， 令业主们想当

然地以为可以占用公共空间。

“以前我们没有业委会， 维权

没有主体。” 广西南宁某小区业委

会成员梁先生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

小区几名业主占用楼道、 私划停车

位已有 10 多年 。 成立业委会后 ，

梁先生和其他成员对小区内的侵占

行为进行了调查和取证 ， 2020 年

将起诉状提交至法院 ， 但没达到

“双过半” 的要求 （即该项决定应

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

数且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能

实行）； 2021 年， 梁先生挨家挨户

敲门， 征得大家同意并签字， 最后

才得以走到法律程序。

丘新颖说 ， 在维权取证过程

中， 小区居民意见统一难， 甚至容

易引发 “内讧”。 还有一些居民因

担心遭报复， 导致维权参与度低。

此外， 小区成立业委会的流程较为

烦琐， 需要建设单位和物业公司提

供相关材料， 物业人员暴力破坏业

委会选举、 选举出来的业委会成员

“被报复” 等现象并不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 ， 物业管理

“刚” 性不足。 物业本应成为处理

公共空间被侵占问题的直接责任

方， 但由于担心得罪业主 “惹祸上

身”、 缺乏执法权等原因， 不少物

业对这类问题 “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或者只是以劝导等柔性方式

为主， 管理效果不佳。 有的非但不

做业主沟通的桥梁， 还挑动业主对

抗， 造成矛盾升级。

基层干部还反映有关部门执法

难问题。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对侵

占公共区域或擅自利用公共区域经

营的个人， 可处 1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但我们在监管过

程中很难进行处罚。” 南宁市兴宁

区兴东街道办主任孙晓梅说， 证据

收集难， 对于乱堆乱放的行为 “必

须拍摄到违法正当时”。

南宁市兴宁区城管局两违监察

大队大队长蒋晓芬说， 小区里的违

规搭建速度快， 隐蔽性强， 上门取

证经常遭遇业主闭门不开， 而管理

部门的巡查执法力量和技术力量有

限， 发现问题后 “需要视情况下发

6 至 8 份法律文书” 才能合法拆除，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长达 9 个月。

业内人士表示， 杜绝侵占小区公

共空间行为， 一方面要强化和落实物

业公司责任， 加强业委会建设， 树立

文明新风， 让绝大部分侵占公共空间

的纠纷在 “小区内解决”； 另一方面

要畅通小区与社区、 执法部门等基层

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 营造共治

共管氛围。

“对违反物业管理规章的行为，物

业负有劝阻义务。 ”北京颐合中鸿（南

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秋红说，业委会

和有关部门都应督促物业严格履行义

务、 强化对侵占公共空间问题的查处

力度。比如对乱堆乱放行为，物业可以

通过发通知、 函件要求堆放人限期清

理，在限期内如未清理，即可视为丢弃

物品，物业可对杂物进行清理。

（向志强 陈露缘 熊家林 陈旭）

据 “极目新闻” 报道， 近日

江西瑞昌的徐先生称， 他的儿子

和女儿为了拿家中保险柜里的电

脑玩游戏 ， 竟通过查询网络攻

略， 自制工具把保险柜打开了。

出售该保险柜的商家表示，

该款保险柜不需要同时使用钥匙

和密码来开门， 只需二者之一。

专业从事开锁工作的人士也证

实， 自制工具开锁从原理上是行

得通的。

律师表示， 如果以营利为目

的， 或明知他人可能利用自己传

授的方法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还

继续传授开锁方法甚至兜售开锁

工具 ， 涉嫌构成传授犯罪方法

罪。

姐弟俩打开家中保险柜

视频显示， 一个男孩正蹲在

保险柜前尝试开锁， 手里拿着一

个笔盖制成的工具， 旁边还有一

个女孩不时帮他 。 多次尝试之

后， 他们扭动保险柜上的旋钮，

不一会保险柜被成功打开。

2 月 20 日 ， 徐先生告诉记

者， 视频中的孩子是他的女儿和

儿子， 两人都只有十多岁。 为了

防止孩子偷玩电脑影响学习， 之

前他将电脑藏在卧室， 但无论怎

么藏孩子们总能找到。 后来他干

脆网购了一个保险柜用来放电

脑 ， 但孩子们还是能打开保险

柜， 拿出里面的电脑。

开始徐先生以为是他们知道

了密码， 多次修改密码之后， 他

们还是能够将电脑拿出来。 后来

才知道， 姐弟俩通过查询网络攻

略 ， 花 4 天时间用笔帽 、 打火

机 、 蜡烛 、 针等制作了开锁工

具 ， 花十几分钟就打开了保险

柜。 于是徐先生让他们演示了一

遍开锁流程， 并将视频发到了视

频平台。

徐先生表示， 当时看到他们

打开保险柜， 是又好笑又好气，

要是他们把这精力用在学习上就

好了。 网友打趣道： “不用担心

了， 长大后能开锁谋生了。”

保险柜存在漏洞

记者检索发现， 网络上存在

着 “教你如何用铁丝开锁” “钥匙

没带如何开锁” 等相关教程， 但并

没有教如何用笔盖自制工具开锁的

相关内容。

为此， 记者咨询了一位专业从

事开锁工作的李先生。

李先生在看过徐先生所发视频

后表示， 视频中姐弟俩开的应是一

种梅花锁， 在原理上， 他们用笔盖

制作的工具是可以打开这种锁的，

因为笔盖的圆圈和锁孔的圆圈正好

吻合。

李先生还表示， 这种锁的内部

构造原理在网上能够查到。 但现在

的保险柜大多需要密码和钥匙同时

使用才能打开， 姐弟俩是自制 “钥

匙 ” 开柜 ， 如果保险柜还需要密

码， 他们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从这

个角度来讲， 徐先生购买的这款保

险柜是有漏洞的。

记者咨询徐先生购买保险柜的

网上商家获悉， 该款保险柜的确不

需要同时使用钥匙和密码来打开，

只要单独使用其中之一就可以。 商

家表示， 钥匙一般是应急用的， 在

忘记密码或者没电的情况下可以用

钥匙开门。

开锁不能擅自传授

徐先生承认， 孩子们是利用了

“只要钥匙就能开柜” 的漏洞。 他

说， 这个保险柜买的时候只花了几

百块钱， 发现被孩子打开后， 他也

没有向商家反馈。

李先生告诉记者， 从事开锁工

作需要在公安机关备案， 经批准通

过后才能正常运营。

北京大成 （武汉） 律师事务所

柴欣律师表示， 开锁方法属于敏感

事项 ， 涉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 哈尔滨、 广西、 西安等多地已

经出台规定禁止任何个人、 任何单

位未经备案、 批准， 擅自向他人传

授开锁技术、 出售开锁工具等。 如

果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探讨开锁的

原理和漏洞， 发表公开性的学术文

章， 不属于违法。

但如果以营利为目的， 或明知

他人可能利用自己传授的方法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 还继续传授开锁方

法甚至兜售开锁工具， 则涉嫌构成

传授犯罪方法罪。

(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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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弟看攻略打开保险柜
律师：网授开锁技巧涉嫌犯罪

年会抽中11万大奖公司拒支付
律师：属于员工福利而非赠与


